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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被担保人名称：索通齐力炭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索通齐力”）、佛山市欣源电子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佛山欣源”）、陇西索通炭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陇西索通”）、山

东索通创新炭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索通创新”）、甘肃索通盛源碳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索通盛源”），以上公司均为索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全资/控股子公

司。

● 本次担保金额及已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本次公司为索通齐力、佛山欣源、陇西

索通、索通创新提供的担保金额分别为人民币22,000万元、人民币1,000万元、人民币8,000万

元、人民币30,000万元；本次公司控股子公司嘉峪关索通预焙阳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嘉峪

关预焙阳极”）为索通盛源提供的担保金额为2,500万元。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已实际为

上述公司提供的担保余额分别为人民币36,076.50万元（含本次）、人民币1,159.91万元（不含

本次）、人民币51,000万元（不含本次）、人民币143,666.59万元（不含本次）、人民币50,400万元

（不含本次）。

●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无。

●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数量：无。

● 特别风险提示：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已批准的担保额度内尚未使用额度与担保

实际发生余额之和为1,277,656.02万元，占公司2023年度经审计净资产的226.75%；担保实际

发生余额为674,291.02万元，占公司2023年度经审计净资产的119.67%。

一、担保情况概述

2025年2月份，公司为控股子公司的授信业务提供了如下担保：

单位：万元

序号

1

2

3

4

5

6

被担保方

索通齐力

佛山欣源

陇西索通

索通创新

债权人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德州分行

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济南分行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佛山西樵支行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定西分行

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德州分行

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济南分行

担保方式

连带责任保证

连带责任保证

连带责任保证

连带责任保证

连带责任保证

连带责任保证

担保金额

7,000

15,000

1,000

8,000

15,000

15,000

保证期间

全部主合同项下最后
到期的主债务的债务
履行期限届满之日（或
债权人垫付款项之日）

后三年止

自主合同债务人履行
债务期限届满之日起

三年

自主合同项下的借款
期限或贵金属租借期
限届满之次日起三年

主合同签订之日起至
债务人在该主合同项
下的债务履行期限届

满日后三年止

主合同约定的债务人
履行债务期限届满之

日起三年

自主合同债务人履行
债务期限届满之日起

三年

反担保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2025年2月份，公司子公司之间新增担保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1
担保方

嘉峪关预
焙阳极

被担保方

索通盛源

债权人

嘉峪关农村商
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

担保方式

连 带 责 任 保
证

担保金额

2,500
保证期间

主合同约定的债务人履
行债务期限届满之日起

三年

反担保

无

根据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和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关于2024年

度新增对外担保额度及相关授权的议案》，公司及其子公司将根据各金融机构授信要求，为金

融机构综合授信额度内的融资提供相应的担保，担保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100亿元（含等值外

币），该担保额度在股东大会决议有效期内可以循环使用，担保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具

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4月30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索通发

展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24年度新增担保额度预计及相关授权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
026）。

本次担保属于公司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授权范围并在有效期内，无需再次提交公司董事

会、股东会审议。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子公司为索通齐力提供的担保余额为人民币 46,066.50万元

（含本次），尚未使用的担保额度为51,000万元，索通齐力的其他股东未提供担保；为佛山欣源

提供的担保余额为人民币1,159.91万元（不含本次），尚未使用的担保额度为19,000万元，佛山

欣源的其他股东未提供担保；为陇西索通提供的担保余额为人民币51,000万元（不含本次），

尚未使用的担保额度为42,000万元，陇西索通的其他股东未提供担保；为索通创新提供的担

保余额为人民币143,666.59万元（不含本次），尚未使用的担保额度为55,000万元，索通创新的

其他股东未提供担保；为索通盛源提供的担保余额为人民币58,900万元（含本次），尚未使用

的担保额度为64,500万元。

公司对外担保均为公司为子公司提供的担保及子公司之间进行的担保，因担保发生频次

较高，且金融机构多以合同的提交审批时间为签署时间，同时为便于投资者了解公司阶段时

间内的对外担保概况，公司按月汇总披露实际发生的担保情况。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索通齐力炭材料有限公司

1.被担保人名称：索通齐力炭材料有限公司

2.住所：山东省德州市临邑县恒源经济开发区新104国道北侧117号

3.法定代表人：郎光辉

4.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71400MA3CTTP85R
5.注册资本：人民币26,400万元

6.成立时间：2016-12-22
7.经营范围：炭素材料生产、销售；炭素材料生产技术研发推广。（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8.最近一年又一期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资产总额

流动负债总额

负债总额

资产净额

项目

营业收入

净利润

2023年12月31日

115,668.22
69,036.92
71,153.42
44,514.79

2023年度

151,472.61
-4,274.25

2024年9月30日

103,830.10
58,726.22
61,726.22
42,103.88

2024年1-9月

97,265.26
3,589.09

9.索通齐力为公司的控股子公司，其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名称

索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Press Metal Berhad

持股比例

80%
20%

索通齐力不存在影响其偿债能力的重大或有事项。

（二）佛山市欣源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1.被担保人名称：佛山市欣源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2.住所：佛山市南海区西樵科技工业园内

3.法定代表人：范本勇

4.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605753660361T
5.注册资本：人民币2,083.7334万元

6.成立时间：2003-08-15
7.经营范围：产销：电容器、锂电池、石墨负极材料；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依法须经

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

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8.最近一年又一期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资产总额

流动负债总额

负债总额

资产净额

项目

营业收入

净利润

2023年12月31日

151,103.51
103,345.09
117,938.28
33,165.23

2023年度

72,151.50
-1,313.20

2024年9月30日

152,052.18
108,858.71
124,973.65
27,078.53

2024年1-9月

40,677.83
-6,147.70

9.佛山欣源为公司的控股子公司，其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名称

索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其他

持股比例

99.82
0.18

佛山欣源不存在影响其偿债能力的重大或有事项。

（三）陇西索通炭材料有限公司

1.公司名称：陇西索通炭材料有限公司

2.住所：甘肃省定西市陇西县巩昌镇长安路中医药科技孵化中心410室

3.法定代表人：董志军

4.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21122MA7CW91A8H
5.注册资本：人民币28,000万元

6.成立时间：2021-11-30
7.经营范围：许可项目：发电业务、输电业务、供（配）电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

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一般

项目：石墨及碳素制品制造；废旧沥青再生技术研发；余热发电关键技术研发；炼焦；石油制品

销售（不含危险化学品）；非金属矿物制品制造；非金属矿及制品销售；石墨及碳素制品销售。

（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8.最近一年又一期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资产总额

流动负债总额

负债总额

资产净额

项目

营业收入

净利润

2023年12月31日

36,309.01
8,510.25
8,510.25

27,798.76
2023年度

0
-185.54

2024年9月30日

82,048.70
15,752.33
54,202.33
27,846.37

2024年1-9月

3,112.24
47.61

9.陇西索通为公司的控股子公司，其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名称

索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甘肃晨源工贸集团有限公司

甘肃东兴铝业有限公司

持股比例

80.22%
10.00%
9.78%

陇西索通不存在影响其偿债能力的重大或有事项。

（四）山东索通创新炭材料有限公司

1.公司名称：山东索通创新炭材料有限公司

2.住所：山东省滨州北海经济开发区张东公路东侧

3.法定代表人：王素生

4.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71600MA3CFFM49C
5.注册资本：人民币69,162.25499万元

6.成立时间：2016-08-18
7.经营范围：生产销售：预焙阳极炭块、碳纤维、碳复合材料及炭素制品；备案范围内的进

出口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8.最近一年又一期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资产总额

流动负债总额

负债总额

资产净额

项目

营业收入

净利润

2023年12月31日

338,238.35
129,969.60
201,376.61
136,861.74

2023年度

308,228.13
-34.69

2024年9月30日

392,618.95
165,201.33
248,724.17
143,894.79

2024年1-9月

256,416.98
7,125.45

9.索通创新为公司的控股子公司，其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名称

索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山东创新集团有限公司

山东宏拓实业有限公司

持股比例

38.7763%
23.9681%
22.0492%
15.2064%

索通创新不存在影响其偿债能力的重大或有事项。

（五）甘肃索通盛源碳材料有限公司

1.公司名称：甘肃索通盛源碳材料有限公司

2.住所：甘肃省嘉峪关市嘉北工业园区

3.法定代表人：朱世发

4.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20200MA7KMLE39F
5.注册资本：人民币28,800万元

6.成立时间：2022-03-30
7.经营范围：许可项目：发电业务、输电业务、供（配）电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

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一般

项目：石墨及碳素制品制造；非金属矿及制品销售；耐火材料生产；非金属矿物制品制造；电子

专用材料销售；太阳能发电技术服务；耐火材料销售；金属材料销售；石墨及碳素制品销售；合

同能源管理；电子专用材料制造；高性能纤维及复合材料制造；新材料技术研发；金属材料制

造；高性能纤维及复合材料销售；金属基复合材料和陶瓷基复合材料销售；石墨烯材料销售；

货物进出口。（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8.最近一期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资产总额

流动负债总额

负债总额

资产净额

项目

营业收入

净利润

2023年12月31日

91,501.49
17,353.12
67,753.12
23,748.37

2023年度

9,006.59
-4,758.15

2024年9月30日

97,969.63
33,104.99
80,504.99
17,464.64

2024年1-9月

9,953.85
-6,279.89

9.索通盛源为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索通盛源不存在影响其偿债能力的重大或有事项。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德州分行《保证合同》

保证金额：人民币7,000万元

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保证期间：全部主合同项下最后到期的主债务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或债权人垫付

款项之日）后三年止

保证范围：全部主合同项下主债权本金及利息、复利、罚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和实现债

权的费用。实现债权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催收费用、诉讼费（或仲裁费）、保全费、公告费、执

行费、律师费、差旅费及其它费用。

（二）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济南分行《最高额保证合同》

保证金额：人民币15,000万元

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保证期间：自主合同债务人履行债务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保证范围：主合同项下的债务本金、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为实现债权而

发生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仲裁费、律师费、差旅费、执行费、保全费、评估费、拍卖或

变卖费、过户费、公告费等）和其他所有应付费用。

（三）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佛山西樵支行《最高额保证合同》

保证金额：人民币1,000万元

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保证期间：自主合同项下的借款期限或贵金属租借期限届满之次日起三年

保证范围：主债权本金（包括贵金属租借债权本金及其按贵金属租借合同的约定折算而

成的人民币金额）、利息、贵金属租借费与个性化服务费、复利、罚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贵

金属租借重量溢短费、汇率损失（因汇率变动引起的相关损失）、因贵金属价格变动引起的相

关损失、贵金属租借合同借出方根据主合同约定行使相应权利所产生的交易费等费用以及实

现债权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律师费等）。

（四）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定西分行《最高额保证合同》

保证金额：人民币8,000万元

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保证期间：主合同签订之日起至债务人在该主合同项下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日后三年止

保证范围：为主合同项下全部债务，包括但不限于全部本金、利息（包括复利和罚息）、违

约金、赔偿金、判决书或调解书等生效法律文书迟延履行期间应加倍支付的债务利息、债务人

应向债权人支付的其他款项（包括但不限于债权人垫付的有关手续费、电讯费、杂费、信用证

项下受益人拒绝承担的有关银行费用等）、债权人实现债权与担保权利而发生的费用（包括但

不限于诉讼费、仲裁费、财产保全费、差旅费、执行费、评估费、拍卖费、公证费、送达费、公告

费、律师费等）。

（五）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德州分行《最高额保证合同》

保证金额：人民币15,000万元

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保证期间：主合同约定的债务人履行债务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保证范围：主合同项下债务本金、利息、复利、罚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以及诉讼（仲裁）

费、律师费、差旅费等债权人实现债权的一切费用和所有其他应付费用。

（六）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济南分行《最高额保证合同》

保证金额：人民币15,000万元

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保证期间：自主合同债务人履行债务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保证范围：主合同项下的债务本金、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为实现债权而

发生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仲裁费、律师费、差旅费、执行费、保全费、评估费、拍卖或

变卖费、过户费、公告费等）和其他所有应付费用。

（七）嘉峪关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保证合同》

保证金额：人民币2,500万元

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保证期间：主合同约定的债务人履行债务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保证范围：主合同项下的债务本金、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实现债权的费

用，包括但不限于：催收费、诉讼费、保全费、律师费、公证费、税费、差旅费、评估费、拍卖费、强

制执行费、公告费、送达费、鉴定费、聘请第三方进行催收的费用等。

四、担保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索通齐力、佛山欣源、陇西索通、索通创新、索通盛源为公司的全资/控股子公司，纳入公

司合并报表范围。公司本次为上述公司提供担保是为了满足其生产经营需要，保障其业务持

续、稳健发展；本次担保符合公司整体利益和发展战略，被担保对象具备偿债能力，不会对公

司的日常经营产生重大影响，不会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公司对上

述公司的经营管理、财务等方面具有控制权，担保风险处于公司可控范围内。上述公司的其

他股东未同比例提供担保。

五、董事会意见

本次担保额度已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董事会认为：公司本次担

保额度预计及相关授权是在综合考虑公司及其子公司业务发展需要做出的，符合公司实际经

营情况和整体发展战略，不会对公司产生不利影响，不会影响公司持续经营能力，被担保人为

公司全资或控股子公司，资信状况良好，担保风险可控。

六、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担保总额指股东会已批准的担保额度

内尚未使用额度与担保实际发生余额之和）为人民币1,277,656.02万元，占公司2023年度经审

计净资产的 226.75%，实际担保余额为 674,291.02万元，占公司 2023年度经审计净资产的

119.67%；公司对控股子公司提供的担保总额为人民币1,257,166.02万元，占公司2023年度经

审计净资产的 223.11%，实际担保余额为 653,801.02万元，占公司 2023年度经审计净资产的

116.03%；公司不存在为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提供担保的情况。

截至目前，公司无逾期对外担保的情况。

特此公告。

索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2月27日

证券代码：603612 证券简称：索通发展 公告编号：2025-008

索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25年2月份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为促进浙江哈尔斯真空器皿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哈尔斯”）及其子公司业

务发展，公司向中国进出口银行浙江省分行申请新增2.3亿元综合授信额度，公司全资子公司

哈尔斯（香港）有限公司（英文名称：HAERS HK LIMITED，以下简称“香港哈尔斯”）以其当前

持有的公司全资孙公司哈尔斯（泰国）有限公司（英文名称：HAERS(THAILAND)CO.,LTD.，以
下简称“泰国哈尔斯”）100%股权为本次授信提供股权质押担保。

公司于 2024年 3月 30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第六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于

2024年4月22日召开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及子公司向银行申请综合

授信的议案》，同意公司及子公司拟向各金融机构申请总额不超过人民币30亿元的综合授信

额度。公司 2024年 12月 26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第六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

议，于2025年1月13日召开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与子公

司之间担保额度的议案》，同意新增子公司对母公司担保额度预计最高不超过2.5亿元。

公司全资子公司香港哈尔斯本次为母公司授信提供股权质押担保额度在上述已审议授

信、担保额度范围内，无需提交公司董事会或股东大会审议。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被担保人情况简介

浙江哈尔斯真空器皿股份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1995年05月23日

注册地址：浙江省永康经济开发区哈尔斯路1号

注册资本：466,379,732元

法定代表人：吕强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金属制日用品制造；日用玻璃制品制造；玻璃保温容器制造；母婴用

品制造；塑料制品制造；通用设备制造（不含特种设备制造）；金属加工机械制造；体育用品及

器材制造；体育消费用智能设备制造；物联网设备制造；互联网销售（除销售需要许可的商

品）；母婴用品销售；户外用品销售；家用电器销售；电器辅件销售；日用品销售；日用家电零

售；塑料制品销售；茶具销售；机械设备销售；数控机床销售；通信设备销售；物联网设备销售；

电子元器件零售；喷涂加工；金属表面处理及热处理加工；真空镀膜加工；健身休闲活动；软件

开发；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食品销售（仅销售预包装食品）（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

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分支机构经营场所设在：浙江省永康市经济开发区金都

路968号；浙江省永康市经济开发区哈尔斯东路2号6号。）

担保方与被担保方的控股关系：哈尔斯直接持有香港哈尔斯100%股权，香港哈尔斯合计

持有泰国哈尔斯100%股权。

经查询，哈尔斯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二）被担保人主要财务数据

截至 2023年 12月 31日，哈尔斯资产总额 299,986.20万元，负债总额 118,993.39万元，净

资产 180,992.81万元，资产负债率 39.67%；2023年度营业收入 182,469.03万元，利润总额 18,
236.24万元，净利润16,162.51万元（以上数据为母公司单体数据，已经审计）。

截至2024年9月30日，哈尔斯资产总额336,842.29万元，负债总额143,598.12万元，净资

产193,244.18万元，资产负债率42.63%；2024年前三季度营业收入187,216.26万元，利润总额

18,070.03万元，净利润16,277.31万元（以上数据为母公司单体数据，未经审计）。

三、本次担保的主要内容

担保方：哈尔斯（香港）有限公司

被担保方：浙江哈尔斯真空器皿股份有限公司

担保事项：对于公司向中国进出口银行浙江省分行申请2.3亿元综合授信额度，公司全资

子公司哈尔斯（香港）有限公司以其当前持有的哈尔斯（泰国）有限公司100%股权为本次授信

提供股权质押担保。

担保物：香港哈尔斯当前持有的泰国哈尔斯100%股权。

四、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目前，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为0元人民币。公司子公司之间以及子公司

为母公司提供担保的金额为2.3亿。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不存在担保逾期的情况。

五、备查文件

《Pledge of Shares Agreement》
特此公告。

浙江哈尔斯真空器皿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2月27日

证券代码：002615 证券简称：哈尔斯 公告编号：2025-012

浙江哈尔斯真空器皿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子公司为母公司提供担保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高级管理人员持股的基本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福建海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秘书黄甜甜女

士持有公司股份988,000股，占公司目前总股本比例为0.1078%。

● 集中竞价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董事会秘书黄甜甜女士因个人资金需求，计划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十五个交易日后的三

个月内（窗口期等期间不得减持股份），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不超过

247,000股的公司股份，占目前公司股份总数的比例不超过0.0269%，占其个人本次减持前所

持公司股份数量的比例不超过25%，减持价格将根据减持时的二级市场价格确定。

若减持计划实施期间公司有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增发、配股等除权除息事

项，上述拟减持股份数量将相应进行调整。

公司于2025年2月26日收到黄甜甜女士的《减持计划告知函》，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集中竞价减持主体的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黄甜甜

股东身份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
人员

持股数量（股）

988,000
持股比例

0.1078%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其他方式取得：988,000股

注：上述“其他方式取得”主要系股权激励授予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所得。

上述减持主体无一致行动人。

二、集中竞价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股 东 名
称

黄甜甜

计划减持数量
（股）

不 超 过 ：247,000股

计划减持比
例

不 超 过 ：0.0269%

减持方式

竞价交易减持，不超过：247,000股

减持期间

2025/3/20～2025/6/19

减 持 合 理 价
格区间

按市场价格

拟减持股
份来源

其他方式
取得

拟减持原
因

个人资金
需求

注：

1、上述“其他方式取得”主要系股权激励授予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所得。

2、预披露期间，若公司股票发生停牌情形的，实际开始减持的时间根据停牌时间相应顺

延。若在减持计划期间公司发生派发红利、送红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增发新股或配股等

股本除权、除息事项，上述减持股份数量将相应进行调整。

(一)相关股东是否有其他安排 □是 √否

(二)高级管理人员此前对持股比例、持股数量、持股期限、减持方式、减持数量、减持价格

等是否作出承诺 □是 √否

(三)本所要求的其他事项

无

三、集中竞价减持计划相关风险提示

(一)减持计划实施的不确定性风险，如计划实施的前提条件、限制性条件以及相关条件

成就或消除的具体情形等

本次减持计划系黄甜甜女士根据个人资金需求自主决定。在减持期间内，黄甜甜女士将

根据市场情况、股票价格等因素决定是否实施及如何实施减持计划，存在不确定性。

(二)减持计划实施是否可能导致上市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的风险 □是 √否

(三)其他风险提示

本次减持计划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

减持股份管理暂行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5号一一股东及董事、

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减持期间，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将严格

按照相关规定及监管要求实施减持。公司将持续关注本次减持计划的进展情况，并依据相关

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福建海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2月27日

证券代码：603162 证券简称：海通发展 公告编号：2025-011

福建海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高级管理人员集中竞价减持股份计划公告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基金简称

基金主代码

基金运作方式

基金合同生效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基金托管人名称

公告依据

万家上证科创板50成份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万家上证科创板50成份ETF（场内简称：50科创；扩位简称：科创板50ETF基金）

588840
交易型开放式

2025年2月26日

万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万家上证科
创板 50成份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万家上证科创板 50成份交易型
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

2.基金募集情况

基金募集申请获中国证监会注册的文号

基金募集期间

验资机构名称

募集资金划入基金托管专户的日期

募集有效认购总户数（单位：户）

募集期间净认购金额（单位：元）

认购资金在募集期间产生的利息
（单位：元）

募集份额
（单位：份）

其中：募集期间基金管
理人运用固有资金认购

本基金情况

有效认购份额

利息结转的份额

合计

认购的基金份额
（单位：份）

占基金总份额比例

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25]64号

自2025年2月13日至2025年2月21日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

2025年2月26日

1,995
256,236,000.00

0.00
256,236,000.00

0.00
256,236,000.00

0.00
0.00%

无

其中：募集期间基金管
理人的从业人员认购本

基金情况

募集期限届满基金是否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办理基
金备案手续的条件

向中国证监会办理基金备案手续获得书面确认的日
期

认购的基金份额
（单位：份）

占基金总份额比例

0.00

0.00%

是

2025年2月26日

注：1、本基金合同生效前的信息披露费、会计师费和律师费等费用不从基金财产中列支。

2、本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基金投资和研究部门负责人持有本基金份额总量的数量区间为

0份；本基金的基金经理持有本基金份额总量的数量区间为0份。

3.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1）基金管理人可根据基金合同约定和实际情况依法决定本基金开始办理申购、赎回的

具体日期，具体业务办理时间在相关业务公告中规定。

（2）基金份额持有人可以到本基金销售机构的网点进行交易确认和查询，也可以通过本

基金管理人的网站（www.wjasset.com）；客户服务电话：400-888-0800查询交易确认情况。

（3）本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

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基金的过往业绩并不代表其未来表现，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

风险。

万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5年2月27日

万家上证科创板50成份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合同生效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25年2月27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基金简称

基金主代码

基金管理人名称

公告依据

暂停相关业
务 的 起 始
日、金额及
原因说明

下属分级基
金信息

暂停大额申购起始日

暂停大额转换转入起始日

暂停大额定期定额投资起始日

暂停大额申购（转换转入、定期定
额投资）的原因说明

下属分级基金的基金简称

下属分级基金的交易代码

该分级基金是否暂停大额申购
（转换转入、定期定额投资）

下属分级基金的限制申购金额
（单位：人民币元）

下属分级基金的限制转换转入金
额（单位：人民币元）

下属分级基金的限制定期定额投
资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天弘弘择短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天弘弘择短债

007823
天弘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根据法律法规及《天弘弘择短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天弘
弘择短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等相关规定

2025年02月28日

2025年02月28日

2025年02月28日

为了保证基金的平稳运作，保护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

天 弘 弘 择 短
债A
007823
-
-
-
-

天弘弘择短债C
007824
-
-
-
-

天弘弘择短债D
020374
是

1,000,000.00
1,000,000.00
1,000,000.00

天弘弘择短债E
022581
-
-
-
-

2、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1）本公司决定自2025年02月28日起，调整天弘弘择短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

称“本基金”）D类基金份额机构投资者的大额申购（含转换转入及定期定额投资）业务金额限

制，调整为暂停本基金D类基金份额机构投资者的单笔金额100万元以上（不含100万元）的

申购（含转换转入及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申请，且机构投资者单个基金账户单日累计申购D类

基金份额的金额不得超过100万元（不含100万元）。如机构投资者单日累计申购D类基金份

额金额超过100万元，本公司有权拒绝。

（2）本基金D类基金份额个人投资者的大额申购金额限制保持不变，即暂停本基金D类

基金份额个人投资者单笔金额1亿元（不含1亿元）的申购（含转换转入及定期定额投资）业务

申请，且个人投资者单个基金账户单日累计申购D类基金份额的金额不得超过1亿元（不含1
亿元），如个人投资者单日累计申购金额超过1亿元，本公司有权拒绝。

（3）本基金A类基金份额、C类基金份额、E类基金份额的限制大额申购业务金额保持不

变，即暂停受理本基金A类基金份额、C类基金份额、E类基金份额单个基金份额单笔金额 1
亿元（不含1亿元）的申购（含转换转入及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申请，且单个基金账户单日累计

申购A类基金份额、C类基金份额、E类基金份额单个基金份额的金额不得超过1亿元（不含1
亿元）。如单日累计申购A类基金份额、C类基金份额、E类基金份额单个基金份额的金额超

过1亿元，本公司有权拒绝。

（4）在上述期间的交易日，本基金的赎回业务等其他业务仍正常办理；恢复办理本基金的

大额申购（含转换转入及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的具体时间，本公司将另行公告。

（5）投资者可登录本公司网站（www.thfund.com.cn）查询相关信息或拨打客户服务电话

（95046）咨询相关事宜。

风险提示：

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

也不保证最低收益。敬请投资者留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天弘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二五年二月二十七日

天弘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天弘弘择短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D类基金份额调
整机构投资者大额申购、转换转入及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25年02月27日

经招商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研究决定，自 2025 年 2 月 27 日

起，暂停招商资管智远天添利货币型集合资产管理计划的销售服务费率优惠活动。现将

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适用产品范围

招商资管智远天添利货币型集合资产管理计划（代码：880013）
二、具体说明

自 2025年 2月 27日起，本集合计划销售服务费率由 0.22%恢复至 0.25%。

三、重要提示

1、投资者欲了解本集合计划原销售服务费率或其他详细情况，请仔细阅读本集合计

划资产管理合同、招募说明书（更新）、产品资料概要（更新）等法律文件。

2、投资者可以登录本管理人网站（https://amc.cmschina.com）查阅相关信息，或拨打本

管理人指定客服电话（95565）咨询。

3、本公告的有关内容在法律法规允许范围内由本管理人负责解释。

风险提示：投资者购买货币类资产管理计划并不等于将资金作为存款存放在银行或

者存款类金融机构。本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谨慎勤勉的原则管理和运用集合计划财

产，但不保证本集合计划一定盈利，也不保证集合计划份额持有人的最低收益。敬请投资

者认真阅读集合计划合同、招募说明书（更新）、产品资料概要（更新）等法律文件，充分了

解集合计划的投资风险，并根据自身的风险承受能力选择适合自己的产品，审慎做出投资

决定。

特此公告

招商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25年2月27日

关于招商资管智远天添利货币型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暂停销售服务费率优惠活动的公告

证券代码：000922 证券简称：佳电股份 公告编号：2025-014

哈尔滨电气集团佳木斯电机股份
有限公司关于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
发行情况报告书披露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哈尔滨电气集团佳木斯电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项目

发行承销总结及相关文件已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备案通过，公司将依据相关规定尽快办理本

次发行新增股份的登记托管事宜。

《哈尔滨电气集团佳木斯电机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发行情况报告书》

及相关文件已于同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披露，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查

阅。

特此公告。

哈尔滨电气集团佳木斯电机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2月27日

申万菱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申万菱信旗下部分基金更新
招募说明书和基金产品资料概要的

提示性公告
申万菱信稳鑫30天滚动持有短债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申万菱信安泰广利63个

月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申万菱信双利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及申万菱信鑫享稳健

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更新的招募说明书和基金产品资料概要于2025年2月27日在

本公司官方网站（www.swsmu.com）和中国证监会基金电子披露网站（http://eid.csrc.gov.cn）披

露，供投资者查阅。如有疑问可拨打本公司客服电话（400-880-8588）咨询。

本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

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请充分了解相关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审慎做出投资决定。

特此公告。

申万菱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5年2月27日


